
河北省应用技术大学研究会文件
冀应会字〔2025〕01号

关于组织2025年度河北省应用技术大学

研究会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

重要论述，深入落实《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引

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教发〔2015〕7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

办发〔2017〕95号）、2025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河北省教

育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强高等教育内涵建设，深化教育

教学改革，积极探索应用型大学建设新路径，全面提高应用

型人才培养质量，研究会将启动2025年度课题申报工作。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研究选题

本次立项项目应主要围绕应用型本科高校综合改革与审

核评估、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学科专业（群）与课程建设、教



学方法改革与教学资源建设、实践教学改革与大学生创新创业能

力培养、教师教学素质提升、工程教育与新工科建设、教育数字

化转型等方面，同时结合我省应用型大学建设和本单位的实际

情况，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富有创新性和较强的针对

性。具体选题范围可参照2025年度课题选题指南（见附件

1），研究者可自拟课题名称。

二、立项原则

（一）选题应依据国家、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有关教育教学改革的要求。

（二）研究目标明确，研究思路清晰，有整体的研究与实

施方案，有明确的预期成果。

（三）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和较好的推广价值。

（四）有较好的研究基础和较强的研究力量，学校积极支

持，在人员、经费和条件等方面有保障措施。

（五）鼓励各院校开展校际、校企联合申报、研究。

三、立项要求

（一）课题负责人具有独立和组织开展研究的能力，能

够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

（二）课题负责人应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中

级以下职称申报，须有2名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

推荐。

（三）每位课题负责人只能申报1项课题，课题组成员



（含主持人）同时参与的课题不能超过2项。有在研课题的

负责人不能重复申报。

（四）各单位主管部门负责课题的组织申报、汇总及审

核工作，不接受个人申报。每单位申报课题数不超过20项。

（五）课题研究期限为1年，可以延期但不超过1年。研

究期结束，研究会组织专家进行集中结题鉴定。

四、申报材料要求

（一）课题负责人填写项目申报书（附件2），报送至所

在单位主管部门。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后，签署推荐意见并加盖

公章，同时填写课题申报汇总表（附件3）。

（二）项目申报书word文档，要求签字、盖章后扫描成

pdf文档（页面端正清晰，不扭曲变形），文档命名为姓名-

申报书-课题名称。

（三）课题申报汇总表excel文档，盖章后扫描为pdf文

档，命名为学校全称-汇总表。

将上述申报材料打包压缩成一个文档，命名为学校全

称-课题申报，发送至研究会邮箱hbyjyj@163.com，报送截

止日期为2025年5月25日。

联系人：董梦晨

电 话：13393165091



附件：1.2025年度课题选题指南

2.项目申报书

3.课题申报汇总表

河北省应用技术大学研究会

2025年4月28日


